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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5           证券简称：安居宝           公告编号：2021-009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9 日 上午 10:0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3月 05日以专人送达、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给各

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5人，实到董事 5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波先生召集和

主持，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的董事充分讨论与审议，会议形

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波先生、张频先生、李乐霓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韩文生先生、王丽娟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

历附后)，任期三年。 

选举独立董事提案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无异议后方

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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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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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简历  

张波先生：1963 年出生，毕业于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系，

获学士学位。曾任职于广东电子研究所担任技术骨干、广东省实验电子厂担任副

厂长、深圳丰达通讯有限公司担任厂长，是本公司及安居宝品牌的主要创始人。

张波先生是楼宇对讲行业标准的起草者之一，曾被评为“中国安防十大领军人

物”，获得“中国安防十年开拓奖”和“改革开放 30 年影响中国安防 30 人”殊

荣，2009 年被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聘任为“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专家

委员会专家”。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波先生持有公司 197,777,419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张频先生：1966 年出生。2003 年至今，先后担任广州市安居宝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市安居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目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

理。  

张频先生持有公司 137,247,832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张波先生的胞弟，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乐霓女士：1964 年出生，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原名广东省建筑工程专

科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班。曾任职于广州市东山建筑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

工作，并于 1992 年 12 月被评审为建筑工程师；2002 年，先后担任广州市安居

宝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安居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审计部部长，目前担任

公司董事。  

李乐霓女士持有公司 5,134,442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张波先生的配偶，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韩文生先生：1962 年出生，毕业于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

系，获学士学位。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指挥自动化工作站总工程师，广州华

贸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广州加瓦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广州雅玛实验室系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拥有

丰富的行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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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文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

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丽娟女士：1971 年出生，在职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

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曾任中石化新星石油公司广州公司会计主管，计划主管，

单位财务负责人，中国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办下属的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广

东省财政厅投资审核中心任审计师。现任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财务总监，兼任宏大国源(芜湖)资源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鞍钢矿业爆

破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王丽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

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